
附表四    處理意見作業流程 

施工廠商對於履約計
分結果如認為不符合

履約事實者，
以書面提出意見

機關為適當之處理
(自收受次日起十五日內將
處理結果通知施工廠商)

施工廠商對前項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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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級機關為適當之處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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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要點第六點第一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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